天津美术学院文件

津美教[2011] 1号
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毕业创作（设计）管理规定

的若干解释
为确保本科生毕业论文、毕业创作（设计）工作的规范化，提高毕业论文、毕业创作（设计）的质量，现就相关管理规定解释如下。
一、基本概念
1、 我院对学生本科毕业阶段所做的论文定义为毕业论文，其论文写作纳入教学计划，综合成绩合格（达60分），方允许毕业。

2、 毕业论文综合成绩达70分及以上的，可申请答辩，答辩成绩达70分及以上且其他条件合格的可以以毕业论文申请学士学位。（具体条件见《天津美术学院学士学位实施办法》）

3、 因我院以“毕业论文”及毕业创作（设计）申请学士学位，所以各教学单位在今后的相关规定文件表述中应避免出现“学士学位论文”及相关内容。

4、 非史论专业的毕业创作（设计）同样纳入教学计划，综合成绩合格（达60分），方允许毕业。

5、 因我院毕业生毕业作品展非优秀毕业作品展，故所有毕业生毕业作品均可以参加毕业展览，与其能否获得学位无直接关系。

6、 毕业论文、毕业创作（设计）综合成绩不及格者，须重修毕业论文、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综合成绩合格后方可毕业，能否申请学位须遵循《天津美术学院学士学位实施办法》中的规定。

二、相关操作
（一）非史论类专业

1、 指导教师

毕业论文、毕业创作（设计）指导教师须有一定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的讲师及以上教师或相应职称人员担任。毕业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必须明确为1人，每位教师每学年指导毕业论文人数一般为10人左右，避免多名教师指导多名学生等导师不明的情况出现。毕业创作（设计）指导教师可采用导师组形式，但要在毕业创作（设计）指导记录中明确注明每名指导教师的分工。
2、 毕业论文

a． 毕业论文提倡采取专题报告、创作（设计）心得、案例分析报告等文体，且围绕毕业创作（设计）作品的内容展开，不少于3000字。（格式见样例）
b． 凡毕业论文为创作（设计）心得的，论文题目确定时间可延至毕业创作（设计）中期。
c． 学生及指导教师应认真填写指导记录表，并完成不少于3次的指导记录，指导方式可采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建议指导教师根据每次指导的情况（包括出席情况、学生态度、论文完成情况）给以评分，再根据论文成稿情况最终形成指导教师评分，各教学单位须根据本单位情况制定相关细则。
d． 原则上非史论专业的毕业论文可省略评阅人评阅这一环节，毕业论文课程的综合成绩（登录上网）就是指导教师成绩；指导教师评分低于70分的，学生可申请重新评阅，由教务处指定评阅人评阅，毕业论文课程的综合成绩（登录上网）为指导教师评分与评阅人评分的平均值。

e． 毕业论文综合成绩未达到70分的不允许进行答辩，答辩成绩未达到70分的不能授予学士学位。

3、 毕业创作（设计）

a． 学生及指导教师应认真填写毕业创作（设计）指导记录表，并完成不少于3次的指导记录，指导方式可采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建议指导教师根据每次指导的情况（包括出席情况、学生态度、论文完成情况）给以评分，再根据毕业创作（设计）成稿情况最终形成指导教师评分，各教学单位须根据本单位情况制定相关细则。

b． 毕业创作（设计）的综合成绩为指导教师评分、指导教师组评分（会看评分）、专家组评分（展览专家评分，以此为准进行毕业展评奖）的三者加权平均值，且作为课程成绩登录上网。

c． 毕业创作（设计）的综合成绩未达到70分的不能授予学士学位。

d． 原则上各教学单位应使用教务处统一下发的毕业创作（设计）指导记录，若个别单位希望使用本单位特殊的指导记录，须提前向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并上交记录表格，经教务处批准后方可使用。

（二）史论类专业

1、 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要求同非史论专业。

2、 毕业论文写作应严格按照学术论文写作要求，不少于5000字。（格式见样例）

3、 学生及指导教师应认真填写指导记录表，并完成不少于5次的指导记录，指导方式可采取面谈、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建议指导教师根据每次指导的情况（包括出席情况、学生态度、论文完成情况）给以评分，再根据论文成稿情况最终形成指导教师评分，教学单位须制定相关细则。

4、 不能省略评阅人评阅环节。
5、 毕业论文课程的综合成绩（登录上网）为指导教师评分与评阅人评分的加权平均值。
6、 毕业论文综合成绩未达到70分的不允许进行答辩，答辩成绩未达到70分的不能授予学士学位。
三、特别注意

1、 凡毕业论文、毕业创作（设计）发现抄袭或他人代为完成的情况，该门课程的综合成绩一律以0分计算，并取消其申请学士学位资格，已获得学位的将取消其学位。
2、 各教学单位须根据本解释内容制定有关细则，细则应包含指导次数、评分方式、综合成绩计算等内容，并将有关毕业、授学位环节有关的文件即时公示于所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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